
这些网购规则 让你网购更安心

案例
某平台推出一款运动鞋，发布的信

息内容：5 折出售，数量 5000 双，欲购从
速，下单后 5 天内发货。淘宝达人纷纷抢
购，王先生抢购了 5 双。不料，5 天后，平
台发出通知：因受新冠疫情影响，厂家停
工，不能按时供货，将全额退款。王先生
遂与卖家交涉，要求其继续交货并承担
违约责任。卖家则称不能交货系疫情所
致，构成“情势变更”，自己有权取消订单

并免责。那么，卖家的说法对吗？

说法
《民法典》第533条规定：“合同成立后，

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
时无法预见的、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
化，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
平的，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
协商；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，当事人可
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

除合同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
件的实际情况，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
合同。”此为“情势变更”制度。

本案中，卖家在订立合同时，对疫情
这一特定事件及其变化和后果已有预判，
对可能影响按时发货这一情形并非无法
预见，所以，卖家不能以“情势变更”作为
挡箭牌。对于卖家擅自取消订单的做法，
淘宝达人有权让其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
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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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数字经济和贸易

的蓬勃发展，网络购物逐渐

成 为 一 种 重 要 的 购 物 方

式。在网上购物用户规模、

交易规模不断增长的情况

下，涉及网购合同的纠纷也

越来越多。对此，《民法典》

设立了一系列网购规则，为

解决网购纠纷提供了法律

依据，从而让消费者网购更

有保障。

核心
阅读

案例
小吴在网购平台上发现一款运动服

在 搞 限 时 促 销 活 动 ，活 动 规 则 写 的
是××日凌晨 0 时开始促销，半个小时内
下单即可享受半价优惠。于是小吴一直
熬夜等待，在该日 0 时 15 分下单和付款
成功。谁知过了两天，商家通知说，当时
活动过于火爆，货物已经售空，只得取消
订单，并将货款全额退还。那么，商家全

额退款就了事吗？

说法
一些商家为了获取利益，常以促销价

引诱买家下单，造成销售火爆假象，之后
又找各种借口取消订单或不发货。为保护
买家的合法权益，《民法典》第 491条规定：

“当事人一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
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要约条件的，对

方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
时合同成立，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
外。”就是说，在双方没有另行约定的情况
下，提交订单成功的时间就是网购合同成
立的时间。本案中，小吴与卖家之间的买
卖合同依法成立，商家以货物已经售空为
由取消订单，虽然予以全额退款，其行为
也构成违约。因此，小吴有权要求商家承
担支付违约金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。

卖家“情况有变”，不是没有规矩111

案例
赵 某 在 某 网 上 商 城 购 买 了 一 部 手

机，商家包邮并 3 日内送达。然而，运输
该手机的快递物流车辆在高速上发生事
故，导致整车货物全部损毁。赵某找商
家讨说法，但商家回复称应向物流公司
索赔。那么，赵某究竟该找谁赔偿呢？

说法
《民法典》第 512条规定：“通过互联网

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的标的为交付
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，收货人
的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……”规定交付时
间的意义，在于解决货物的毁损或者丢失
的风险由谁来承担的问题。除当事人另有

约定外，商品毁损灭失的风险在买家签收
前由商家承担，签收后由买家承担。

本案中，商家交付的手机在赵某签
收前被毁损，尽管这是由于物流公司的
原因造成的，但商家也不能以此推卸责
任，赵某完全可以要求商家重新发货或
全额退款。

名为请病假实为看男友

公司能否解除劳动合同？

律师信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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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同志：
因为思念男友，而公司处于生产旺

季人手紧缺，我即伪造医院证明向公司
请了一周病假。我返回上班后，得知真
相的公司以其与工会平等协商确定且
已经公示的规章制度规定“员工连续旷
工超过 3 天构成严重违纪，公司可解除
劳动合同并拒绝支付经济补偿”，而我
当属旷工为由，决定解除与我的劳动合
同。请问：公司的做法对吗？

读者 赵萍萍

赵萍萍读者：
公司之举并无不当。
一方面，你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。

《民法典》第 7 条规定：“民事主体从事
民事活动，应当遵循诚信原则，秉持诚
实，恪守承诺。”鉴于签订、履行劳动合
同属于民事活动的一种，自然也应当遵
循诚信原则，它要求用人单位、劳动者
在行使权利、履行义务、承担责任时，都
应该要秉持诚实、善意，不诈不欺，言行
一致，信守诺言。你在公司生产处于紧
张状态的情况下，不顾公司人手紧缺，
伪造医院证明请假，导致公司因不明真
相而准假，无疑与之相违。

另一方面，公司有权将你解聘。《劳
动合同法》第 4 条规定：“用人单位应当
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，保障劳
动者享有劳动权利、履行劳动义务。用
人单位在制定、修改或者决定直接涉及
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劳动报酬、工作时
间、休息休假、劳动安全卫生、保险福
利、职工培训、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
管理等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，应
当 经 职 工 代 表 大 会 或 者 全 体 职 工 讨
论，提出方案和意见，与工会或者职工
代表平等协商确定。在规章制度实施
过程中，工会或者职工认为用人单位
的规章制度不适当的，有权向用人单
位提出，通过协商作出修改完善。直接
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应当
公示，或者告知劳动者。”即只要用人
单位制订的规章制度，经过对应程序，
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则对劳动者
具有约束力。

正因为公司关于“员工连续旷工超
过 3 天构成严重违纪”的内容符合上述
规定，决定了公司可以将此作为判断依
据。鉴于公司是由于受你欺诈而准假，
也就意味着准假违反了公司的真实意
愿，准假决定自然无效，你的行为当属
旷工。而《劳动合同法》第 39 条：“有下
列情形之一的，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
合同：……（二）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
章制度的……”即公司单方对你的解聘
行为合法。

律师 廖春梅

案例
葛某经常在网店买买买。一天，葛

某在某网店看到一款扫地机器人，标价
仅 260 元，随即下单付款。不料，次日客
服来电称由于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将货品
价格少标了一个零，目前无法发货，希望
葛某理解并取消订单。

说法
《民法典》第 147 条规定：“基于重大

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，行为人有权
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。”
第 152 条规定，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
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90 日内没
有行使撤销权，撤销权消灭。本案中，葛
某下单成功后，双方的买卖合同依法成
立。但由于网店标错价格，而且标价与货
品原价相差悬殊，这属于重大误解，故可
以在法定的 90 日内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合
同。如果网店在规定期间内未诉请撤销

合同，则应依约向葛某交付货品。
商家行使撤销权时应向买家承担相

应的责任。《民法典》第 500 条规定，当事
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违背诚信原则的
行为，造成对方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
任。本案中，网店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，
违反了诚信缔约义务，损害了葛某的信
赖利益,葛某有权要求其承担缔约过失责
任，赔偿损失。

潘家永

标错价格取消订单，商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444


